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天民一初字第 2309 号 

原告：梁建民，男，汉族，，住所地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河滩北

路。 

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住所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

路。 

法定代表人：艾克拜尔·吾甫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厅长。 

委托代理人：杨俊玲，新疆百域君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萍，新疆百域君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健民与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以下简称农业厅）劳

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4 年 11月 7 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海

军独任审判，于同年 11 月 27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健民、被

告农业厅的委托代理人杨俊玲、刘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原告梁健民诉称，2010 年 3 月 1 日，我应聘至被告单位，从事司

机工作。2013 年 3 月 1 日至 2012年 2 月 28 日，我与被告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合同期满后，在 2012 年 3月至 2013 年 8 月 15 日期间，我多

次要求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均被拒绝。现请求判

令：1、被告补缴自 2010 年 1 月 1日至 2013 年 8 月 15 日期间的社保费

用；2、被告支付 2012 年 3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15日期间的未签订劳

动合同支付双倍工资 22000 元（2000 元×11 月）；3、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被告农业厅辩称，原告请求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诉讼请求

已过仲裁时效，请求依法维持仲裁裁决。 

经审理查明，2010 年 3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15 日期间，梁健民

与农业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梁健民每月工资为 2000元，农业厅未给

梁健民缴纳社会保险费。2010 年 3月 1 日至 2012 年 2 月 28 日期间被



告与原告签订了劳动合同，2012 年 3 月 1 日至 2013年 8 月 15 日期间

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2014 年 8 月 1 日，梁健民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2014 年 10 月 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新劳人仲字第（2014）616 号仲裁裁决书，裁决 1、

农业厅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的缴费基数及比例为梁健民补缴

2010 年 3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15日期间的养老、失业社会保险费；

2、驳回梁健民其他仲裁请求。梁建民不服该裁决，请求如诉。 

以上事实由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笔录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

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

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

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

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

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本案中，农业厅作为用人单位，为劳

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其法定义务，应当交纳梁健民自 2010 年 3 月至

2013 年 8 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梁健民请求补缴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15 日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的诉讼请求，本院在

2010 年 3 月至 2013 年 8 月期间内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已建立劳动关

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

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

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

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



合同。本案中，梁健民与农业厅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15

日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农业厅应当承担支付未签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 22000 元（计算方式：自 2012 年 4 月 1 日 2013 年 3 月 1

日，合计 11 个月，2000 元／月×11 个月）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

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

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

一年内提出。本案中，梁健民与农业厅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终止劳动关

系，于 2014 年 8月 1 日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未超过一年仲裁时效，对农业厅所持本案已超过仲裁时效的抗辩

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

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

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的缴

费基数，补缴原告梁健民自 2010 年 3 月至 2013 年 8月期间的养老、失

业社会保险费，其中个人缴纳部分由原告梁健民承担，期间利息由被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承担； 

二、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支付原告梁健民未签劳动合同二

倍工资 22000 元。 

案件受理费 10 元（原告梁健民已预交），减半收取 5 元，由被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负担，剩余 5 元，由本院退还原告梁健民。 

以上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给付原告梁健民的款项，自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立即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海军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吴婷婷 


